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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營造造業業之之專專任任工工程程人人員員簽簽署署文文件件範範圍圍探探討討  

彭武鵬技師  撰寫 

 前言 

詳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管理規則」第三章 營造業從業人員 

第十九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負承攬工程之施工責任，並應於開工、竣工報

告單及申請查驗單上簽名並蓋章。 

 

營造業法 第 35 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理下列工作 

一、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二、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三、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四、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理工地緊急異常狀況。 

五、查驗工程時到場說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六、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履勘，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七、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說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 

八、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品管要點）第三點

明定，品質計畫書之內容含自主檢查表。另第六點第二款明定品管人員工作重點之

一為執行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是否詳實記錄等。

又第七點規定：「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有關營造廠商

專任工程人員之下列事項：（一）督導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落實執行品質計

畫，並填具督導紀錄表；（二）依據營造業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辦理相關工作，如

督導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查驗工程時到場說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

或蓋章等；（三）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核時，到場說明；（四）

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理之處理規定。」 

至於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是否須於營造業承商填具之自主檢查表上簽章乙節，前

開要點並未明定。 

 依規定專任工程人員簽署範圍 

由前言介紹可知，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執行業務時，有必要簽署之文件資料，包

含：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工程查報表、申報勘驗文件、主管機關勘驗工程相關文

件等。至於工程會品管要點所列專任工程人員填具品管之自主檢查表上簽章乙節，

並未明定於營造業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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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見專任工程人員專業領域簽署範圍 

有關營建工程之整體施工計劃書、品質計劃書、分項施工計劃書、各類結構計算書、

臨時設施結構計算書、相關施工圖說等提報監造單位(業主)審核時，除了要經由品

管人員、工地主任簽章外，也必須經由專任工程人員同時具名簽署，才算完成必要

之條件，監造單位也才會同意收件進行審查。然而規模較大型之工程除了土建外，

往往會推出包含機電設備、系統空調設施等之聯合承攬標案；常見因為土建標所占

金額較大，故大多亦由土建營造公司作為代表廠商，所有公文文件資料也都由代表

廠商提報，自然的以上所提所有文件都須經營造公司專任工程人員之審查簽署。 

 

 超出專任工程人員專業領域之簽署範圍 

在大型營建工程項目中，常見異業結合聯合承攬(JV)型式共同競標爭取業務，得標

後在執行業務中，亦多為代表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負責審查簽署，而聯合承攬之機

電、系統、空調、設備等廠商之專任人員並無規定參與聯署之要求。 

因此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常會審查簽署到專業領域外之工項，例如：建築物電信

設備；電器及自來水工程模鑄式匯流排設備、低壓電盤單線圖及盤體配置圖、BMS

系統工作站、給水器具施工大樣圖、防煙垂壁及排煙閘門延伸施工界面、自動撒水

系統昇位圖、不斷電系統與電池組；照明施工平面圖、給水施工平面圖、中央監控

施工平面圖、行動電話改善系統施工平面圖、門禁監控施工平面圖、…；消防安全

設備竣工查驗、標線及停車設備工程、倉儲貨架區緊急照明燈與避難方向指示燈、

消防排煙設施、空調工程空調設備單機測試、…等等，太多主要工程及附屬項目超

出專任工程人員之審查能力。 

 

 專任工程人員簽署攬責之迷思 

以上所提專任工程人員之簽署情形，確保本業專長範圍內之施工品質及安全本就職

責所在，但非署土木技師執業範圍者，仍須依營造業法及工程會相關規定予以審核

簽署，形同背書負連帶責任，因非屬專業故隱藏著未明的責任枷鎖。 

依現行營建工程執業方式採簽名負責，其承擔風險為無限期(即一輩子會跟著你)，

如專任工程人員受聘之營造公司同時承攬多個工程時，應仔細審度是否分身有術、

應付得體？所擔負之責任及相對應的報酬是否允當？ 

 

 結論建議 

依法專任工程人員(又稱專任技師、主任技師)具有負責督導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

術問題及維護施工品質、安全之重責大任，因此施工前與施工中專任工程人員應依

照本身專業能力，一旦發現有可能發生公共危險之虞時，應斷然採取相對應變措施

的指示，消弭施工災害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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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台灣在 921 集集大地震與後續的 331 大地震等災難後，積極推動「耐震標章」

認證制度，目的是要從規劃設計階段到施工階段層層把關，嚴格地察證工程的規劃

設計與施工品質，並訂定相關察證文件與手冊，推動以察證小組為執行單位的察證

制度，期昐能透過相關規範架構之建置，能有效保護消費者權益。起造人應增加聘

雇一位以上之特別監督人，須具有結構專業相關資格，專職監督工作，並須獲得參

訓證明資格者始能勝任。 

     

 

有關本文所提簽署負責乙事，在專業分工的現代，也應思考出一套公平、公正的制

度，讓負責盡職的專業人員能無後顧之憂，好好的在工作崗位上全力付出，貢獻一

己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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